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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法律与逻辑的关系入手考察法律逻辑。提出综合性的法律逻辑观点，认为法律逻辑应包括形

式逻辑在法律中的运用理论和法律中的特殊逻辑理论两个层次。形式逻辑在法律的运用是基础，法律中的

特殊逻辑是在此基础上，基于法律的特殊语境，借助现代逻辑工具开发的逻辑。本文主要论述了法律特殊

语境下的法律推理系统、法律论证系统、法律理由逻辑、法律主观间性逻辑和法律专家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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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的上半叶，逻辑主要应用于数学和哲学。但在过去 30 年，随着计算机科学、人

工智能的兴起，逻辑学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促使逻辑向各个领域渗透。法律逻辑

学的产生就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成果之一。其实，早在人类逻辑思想形成的初期，逻辑与法

律的关系就已经萌芽。只是到了现代，随着法律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法治建设要求的提高，

人们才意识到法律与逻辑的关系的重要。由于逻辑学和法理学方面的背景，法律逻辑的研究

在德语国家要比英语国家发达得多。在欧洲大学中的许多法学院、计算机科学系和哲学系，

有大量的专家从事着法律与逻辑领域的研究。法律逻辑的研究在初期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1）法律规则的表述；（2）法律推理的分析；（3）法律证据的分析和评估。这一时期的

重要著作有：帕特森(Patterson)的《法律中的逻辑》和列维(Levi)的《法律推理导论》（1948

年）；麦考密克（MacComick,）的《法律推理与法律学说》（1978 年）；佩雷尔曼（Perelman）

的《作为论证学说的法律逻辑》（1979 年）；邦德（Bund）的《法律逻辑学与论证》（1983

年）；克卢勒（Klug）的《法律逻辑学》（1983 年第 4 版）；诺伊曼（Neumann）的《法律论

证学说》（1986 年）；魏因伯格（Weinberger）的《法律逻辑学》（1989 年第 2 版）等。 

 从历史上看，法律逻辑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第

二个阶段就是开发法律特殊语境中的逻辑。但是对法律逻辑的研究存在着将两个阶段相脱离

和将形式与内容相脱离的现象。将法律论证的形式结构与内容因素分隔开来可能导致在实质

上把法律的论证方式归结到形式结构上，例如，将反向论证作为一个逻辑上有效的特殊情况，

等等。而“实质”的法律逻辑的设想，又具有忽视把形式逻辑运用到法律和法学领域中的危

险。1 

本文主要讨论法律特殊语境下的法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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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逻辑与法律 

2．1 形式逻辑与法律 

在理论上，逻辑与法律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我们可以阅读到许多在法律论辩中使用

逻辑的例子。但是人类对法律中逻辑问题的研究直到 19 世纪才正式开始。1832 年，奥斯丁

出版了著名的《法理学问题》，主张法律命令说，把确定性视为法律的生命，认为法律规则

和决定是直接从立法、先例中演绎而来的，法院的司法作用仅仅在于运用逻辑推理中的三段

论方法将明确规定的法律适用于案件事实。2由于奥斯丁及其追随者重视法律的逻辑分析，

后人统称之为分析法学派。源于 19 世纪普通法理论的概念法学认为，法是概念逻辑的产物，

法律概念应该是独立的、具有自我生产能力的“智慧的存在”。按照逻辑的规律，法学概念

构成一座金字塔，它作为自然法独立于时间和空间而存在。简言之：位于金字塔的顶端的是

法的概念(也就是“法思想”)。从其往下人们能够推导出公理以及工具，之后推导出具体的

权利(即法律制度)，最后用演绎的方法得出具体的法律规则。普赫塔（Puchta）将整个金字

塔称为“概念的系谱(Genealogie der Begriffe)”，并因此建立了概念法理的研究方法⋯⋯

从最高级别的法律概念(法律思想)到主观权利及其规范之间都存在必然的逻辑演绎链条，任

何有经验的法律工作者都能够发现这个链条。3到 20 世纪上半叶，对法律逻辑问题的研究，

在西方法学界已普遍开展起来了。上世纪 50 年代后发展起来的以哈特(H. Hart)为代表的新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更强调逻辑在法律中的地位和作用。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探讨参与法的形成的各种力量如何对发展法的形式的品格产生的影响时，说到“今

日的法学工作，至少是那些达到方法论的和逻辑的合理性最高程度的形式的工作，即由普通

法的司法所创造的工作，是从这些要求出发的：（1）任何具体的法律判决都是把一条抽象的

法律原则‘应用’到一个具体的‘事实’上；（2）对于任何具体的事实，都必须采用法逻辑

的手段，从适用的抽象的法的原则中得出判决。”4 

持人为形式主义观点的克卢格（Klug）在《法律逻辑》一书中认为逻辑在法律的系统发

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系统概念很明显是一个逻辑概念，法律的历史研究也需要包括

证明在内的逻辑，法律与逻辑有同样的基础问题。但法律逻辑不只限于这些范围，还包括为

达到一个裁决或通过一项判决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例的司法活动。克卢格强调法律逻辑是将

形式逻辑规则应用于司法范围的一种理论，是一种与一般的纯逻辑或理论逻辑相对应的实践

逻辑。克卢格代表早期的一个典型观点，即，将法律逻辑限制在法庭推理模式研究的范围，

只有法律的实际应用才形成法律逻辑的特殊范围，尽管他承认任何论辩者都需要逻辑。当人

们使用法律逻辑时，不是指使用特殊的法律有效的一种逻辑，而是指在法律科学中寻找应用

的那部分逻辑。这种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事法律论证研究的人经常使用系统的、

历史的和哲学的方法。因而，克卢格关于法律逻辑的观点是不清晰的。而西米蒂斯（Simitis）

认为法律逻辑实质上是非形式的。他在 1960 年发表的《法律逻辑中的问题》一文中批判克

卢格把法律逻辑仅限于一些论证模式的法律逻辑概念，建议研究法律与逻辑的关系，研究法

律逻辑的一般条件和具体功能。他在文章的结尾强调，逻辑是实现法律任务的众多方法之一，

法律逻辑的任务一方面是防止法律秩序变成各种互不关联的并列规范，另一方面是保证一个

良序（well-order）法律推理系统的逻辑一致性。他强烈批评法律结论的形式主义学说，认

为法律逻辑应该研究和促进诸如“评价”、“实质决策”、“本质分析”、“规范意义赋予”和“对

象考量”之类的非形式推理方法。他希望法律逻辑可以成功地从由法律的形式逻辑解释所产

生的确定性的幻想中解脱出来。 

加西亚·迈内茨(Mayntz)说：“一如纯粹逻辑的，最高原则是建立在与一般本体论相适

应之上，法律逻辑的至高原则，在形式的法律——本体论的对应物中找到自己的基础。”5荷

兰莱顿大学法哲学教授索特曼（Seoteman）于 1989 年出版了《法律中的逻辑》（Logic in Law）

一书，讨论了法律中规范推理的逻辑和合理性。他认为对法律论证进行形式分析的深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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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为了重构法律论证的演绎有效性。因为只要一个论证不能够被演绎的分析，它的结论

就得不到保证；只要一个论证不能够被演绎有效地重构，就可能产生可供选择的多个结论，

并且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完全地被证明是正当的。 

2．2 作为非形式逻辑的法律逻辑 

强调形式和强调非形式的分歧是明显的。最初对法律推理的研究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旨在利用形式化理论和计算理论来探讨法律专家如何分析问题、建立论证和做出裁决。

法律和法律推理的形式化尽管不是新事物，但确实是对法哲学在整个 20 世纪的挑战。相反，

法律现实主义者如弗兰克（Frank）认为法律不能表现为形式系统的特征，因为法律事实千

变万化，使得法律推理不可预见。我们认为法律特殊语境下的法律逻辑在实质上是非形式的

逻辑，但是它可以用形式工具去刻画，也可以针对某些算子建立完全形式化的系统。 

2．2．1 佩雷尔曼关于非形式逻辑的观点 

非形式逻辑是相对于形式逻辑而言的。索特曼认为， 非形式分析是一种方法，非形式

逻辑并不是形式逻辑的替代物。对所有的论证都可进行形式分析，也可进行非形式分析。前

者研究论证的有效性，后者研究前提的可接受性。法律中的非形式分析是否要把它叫做法律

逻辑只是术语上的选择。比利时哲学家佩雷尔曼自 1953 年开始研究法律逻辑，1960 年发表

《形式逻辑与法律逻辑》一文陈述了他的特定法律逻辑观点：非形式逻辑必须考虑到特定的

法律逻辑。他指出，那些不承认存在特定法律逻辑的人是因为他们把所有的逻辑都视为形式

逻辑。佩雷尔曼把逻辑看成是研究推理方法的学科。逻辑中的非形式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推理的研究不仅涉及论据的理性力量，更多地涉及推理的所有方面，这种情况下，逻辑

主要是语用的和心理生理上的研究；另一方面，推理和论证不必然包括一个推断过程或关系，

而是可能由启发性的和方法上的操作组成。佩雷尔曼以法律论证的不确定性来支持他的法律

论证是非形式的观点。他说，按照论证中使用的理由，法律论证不是关于正确和强迫或不正

确和无价值的问题，而是关于相关和不相关、强和弱的问题。佩雷尔曼把法律推理规则构成

的体系叫法律逻辑，认为法律逻辑是非形式逻辑，并把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做一个对照，

把法律逻辑与形式逻辑做一个对照：6 

l 形式逻辑是关于演绎和强制的论证。 

l 非形式逻辑充其量是关于说服的论证。 

l 法律逻辑是一种启发性的逻辑，而形式逻辑是证明的逻辑。 

l 法律逻辑可能只是“实质上的逻辑”、“非形式的逻辑”。 

佩雷尔曼指出，在法律中，形式逻辑是不够的，形式逻辑需要用考虑到法律领域特殊性

的非形式逻辑或实质逻辑加以补充，例如，在法律中，由于某人没有犯法律明文禁止的罪，

有可能推导出他不应受到惩罚。论证“P 没有犯法律明文禁止的罪；所以：P 不必应被惩罚”

拥有一个“如果 a，那么 b”的逻辑形式，这不是一个有效的形式。所以按照形式逻辑，这

个论证是无效的，然而大多数的律师很少拒绝它。因此，似乎可能是这样的论证应该用一些

考虑到法律领域的特性如法律规则、原则的其它的逻辑来说明其的有效。 

2．2．2 图尔敏的非形式论证模型 

英国哲学家图尔敏（Toulmin）认为形式逻辑不是方法论，而推理除了形式逻辑以外还

需要方法论。因而要求在以非数理论证为中心的理论中用“法理学”（jurisprudential）的

逻辑取代形式逻辑。他在 1958 年出版的著作《论证的使用》中认为有必要使用一些比传统

形式逻辑更为丰富的参数来分析论证，通过建立更为具体的非形式论证模型来建立一种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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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逻辑不同的工作逻辑或应用逻辑。法律中的论证不一定要遵循特殊的形式，但必须按一定

的步骤遵循一定的基本规则和程序。用程序规则补充有效性规则。在拥有可靠前提的非确定

性论证中，结论不一定被接受为可靠，除非前提提供足够的支持。结论的可靠性不仅依赖于

前提的可能性，而且本质上依赖于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形式关系。因此，他提出一种关于说话

者主张的证明理论，即由“主张”、“资料”、“保证”、“佐证”、“限定”和“抗辩”组成的推

论许可证规则。图尔敏以“哈里是英国人”为例论述了非形式论证的过程： 

（1）主张。用语言来表现出来的人的要求，这是论证的出发点。这种陈述称为“主张”，

如“Harry 是英国人”。 

（2）资料。支持主张的事实材料，称为“资料”，如“哈里出生在百慕达群岛”。 

（3）保证。指能赋予“‘资料’事实具有导出‘主张’结论的资格”的推论规则，即

“主张”和“资料”之间具有的关联性，如“出生在百慕达群岛的人是英国人”。 

（4）佐证。指一定的事件状态和法律规定。如对方进一步再提出质疑问到：“为何

在百慕达群岛出生的人，就是英国人？” “因为在英国的制定法中，就殖民地出生者

的国籍有明文规定。”这种命题称为“佐证”。 

（5）限定。由于“保证”不具有总体的证明力，所以主张“哈里是英国人”必须限定

为由前提假设而得来。当我们已知 Harry 出生在百慕达群岛，但还不能断定哈里是不是英国

人的情形，则说者只能说，在一般条件之下“大概就是英国人”。这里的“大概”就是一种

“限定”。 

（6）抗辩。前述此种具有保留机能的陈述，就称为“抗辩”。即当哈里出生在百慕达

群岛，除非双亲是外国人，哈里是英国人。这里的“除非双亲均为外国人”就是一种“抗辩”。 

图尔敏的论证要点是：支持“主张”的“资料”由一定的事实组成；“保证”是一个推

论许可，用以说明哪一个“资料”支持“主张”；而“证”反过来支持“保证”；“抗辩”为

论证提供了例外的条件；“限定”能表示“资料”通过“保证”提供给“主张”的力量大小。

图尔敏的论证过程图示如下： 

 

图尔敏的论证模式为人们分析非形式论证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丰富了传统逻辑下单一的

“条件——结论”模式的论证。但是图尔敏的论证只考察了论证的结构，没有注意到对论证

的评价。 

2．2．3 是否存在特殊的法律逻辑? 

如果一个作者把他写的书叫《法律逻辑》，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因为批判者会说法律逻

D C 

W(=C’)  B(=D’)  

W’ 

图 1  图尔敏的一般论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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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研究没有具体的研究对象，所以没有诸如法律逻辑之类的东西。批判者赞同像许多其它

领域一样，法律领域中的逻辑推理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们继续论证说这不表明法律中使用的

逻辑与其它领域使用的逻辑有什么不同。论证在逻辑这门学科中起着重要作用，但逻辑赋予

论证的标准到处都一样。因而，不存在特殊的法律逻辑，就好像不存在特别的草莓逻辑一样。
7 

    这种论证的另外一种方法是指出逻辑处理的是论证的有效性，而逻辑有效性独立依赖于

论证的形式，而不是内容。特殊的法律逻辑以内容为特征，也就是说它涉及法律主题，因而

它不是“真正的”逻辑，而“真正的”逻辑只处理论证的形式问题。这一观点的论证过程是： 

H1：逻辑处理论证的有效性 

H2：一个论证的有效性独立地（单一地）依靠它的逻辑形式 

H3：一个处理法律问题的论证依靠的是它的内容，而不是它的形式 

C1：一个论证的法律内容与它的有效性无关 

C2：不存在一种特殊的法律逻辑 

或者 

H1：基于一个特殊法律推论规则的论证要么是可接受的，要么是不可接受的； 

H2：如果它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法律推论的规则是没有用的； 

H3：如果它是可接受的，那么法律推论规则可以被一个真前提所取代； 

C3：那么，按照通常逻辑这个论证是有效的，特殊的法律推论规则是多余的。 

它的意思是：要么这样的一个非形式论证可以通过增加一个可接受的前提使其变得有效，要

么就不能。如果它能变得有效，最好的方法是增加这个可接受的前提并且按照形式逻辑保留

满足结果的有效性。如果这个论证不能够通过增加一个可接受的前提使其变得形式有效，那

么就将其作为一个无效论证而丢弃。很明显，这种论证是有问题的：它割裂了法律论证中形

式与内容之间的联系。 

2．2．3．1 法律中的形式与内容 

逻辑是关于论证有效性的理论。在逻辑学家中，演绎有效性的标准被广为接受。一个论

证是演绎有效的，当且仅当论证的前提真而结论假是不可能的。“演绎有效性”的表述也说

明了可能存在其它的非演绎有效性。然而，逻辑应用是不同的。“有效性”几乎总是用于演

绎有效的意义上。对于其它不满足演绎有效性标准的论证特性，使用其它的词语来表述。一

般认为论证的有效性依赖于论证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如按斯特劳森（Strawson）的观点，逻

辑学家的任务是编辑相互衍推的陈述序列，而这个任务受到三个方面的限制。：第一，衍推

必须是一般的。“John 是一个单身汉”的陈述衍推出“他没结婚”。然而，逻辑学家不关心

如此具体的衍推。像“单身汉”和“未婚”之间的这种一般的衍推超出了逻辑学家的视野。

第二个限制是逻辑学家应只关注基于形式而不是基于内容的一般衍推。像“单身汉”和“未

婚”之间的衍推是基于内容或基于陈述包含的主题的衍推。逻辑学家关注的衍推像“所有的

A 是 B”但“X是 A”，那么“X是 B”等。斯特劳森提到的第三个限制是在一般基于形式的衍

推中应有一个系统。公理化就是构建系统的一种方法。 

我们通过下面的例子来看形式与内容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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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所有的法官是法学家                       例 2：所有的人是要死的 

Sheila 是一个法官                               Socrates 是人 

    因此：Sheila 是一个法学家                       因此：Socrates 是要死的 

这两个例子因同样的理由有效，它们拥有一样的逻辑形式。 

例 3：所有的法官是法学家           例 4：所有的小偷是要受惩罚的 

Sheila 不是法官                           Jhon 不是小偷 

因此：Sheila 不是法学家                     因此：Jhon 是不受惩罚的 

这两个论证因为同样的理由而无效。他们拥有同样的逻辑形式。 

这种形式是逻辑上无效的。 

对于形式语言，逻辑形式的概念能以一种很精确的方法来定义，因为这些语言使用了一

套限制的所谓“逻辑词汇”，这些逻辑词汇决定包含它的句子和论证的逻辑形式。例如： 

所有的小偷是要受惩罚的 

John 是一个小偷 

因此：John 是要受到惩罚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论证翻译成命题逻辑的语言，得到的逻辑形式是： qp, ├ r 。很明显，从 p

和 q 为真，而r 为假，可以得出这种形式的论证是无效的。我们是否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原始

的论证是无效的呢？这种说法太草率了，因为同样的论证也能被翻译成谓词逻辑的形式语

言： 

  Thieve(x)? Punishable(x) 

Thief(John) 

Punishable(John) 

这说明一个论证在一种逻辑下形式上无效而在一些其它的逻辑下形式上有效。换句话说，一

个论证的逻辑形式似乎不是独立给定的东西，而是与表达论证的形式系统相关的东西。通过

选择特殊的形式系统，人们也自由地选择何种区别形式和内容的界限。然而，也有可能把前

面的例证翻译成命题逻辑下的有效论证。方法是通过增加一个前提，即 rqp →)&( 。这个前

提是“如果所有的小偷是要受惩罚的并且 John 是一个小偷，那么 John 是要受惩罚的。” 

2．2．3．2 特殊法律逻辑的可能性 

在卡尔纳普(Carnap)和克卢格的“实质逻辑是应用的形式逻辑”的基础上，恩吉施

(Engish)在 1959 年的《逻辑的任务与法律思维的方法》一文中阐述了他的“实质”法律逻

辑观。他认为法律逻辑在本质上是“实质”的，法律逻辑是实质逻辑的一种形式。就像数理

逻辑需要紧密依赖于数学的特殊要求来发展一样，法律逻辑必须从法律思维的实质结构来发

展。应该反映逻辑形式与这些形式中包含的特殊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律逻辑不仅仅是一

种技术，它是名符其实的哲学逻辑。恩吉施引用了克卢格的一个例子： 

一个杀人犯应被判处终身监禁 

A 是一个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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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A 应被判处终身监禁 

逻辑分离规则保证了这个三段论的有效性，但是前提从何而来？在作为实质逻辑的法律逻辑

中，我们必须阐明的问题是前提是以何种形成的。法律逻辑要求研究前提的起源。恩吉施认

为，这种实质逻辑分析法律思维的结构，它包括形式逻辑、方法论和知识理论。因此，法律

逻辑是非形式的，法律逻辑的非形式特征是方法论和认识论。 

允许和禁止之间的关系，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定出现的情况和明天实际出

现的情况之间的关系都是不能只基于逻辑算子意义的逻辑关系的例子。这些关系并非一致地

都已是逻辑研究的对象，特别是在道义、模态、时态逻辑中。逻辑的应用有时比它的理论基

础还要强。这就为特殊的法律逻辑留下了空间。这种逻辑的任务是探讨属于法律特殊领域的

次必然性关系（semi-necessary）。正如丹尼斯·劳埃德(Dennis Lloyd)所指出的，法官所

作的选择，“并不符合从特定前提中用归纳方法推知结论的逻辑，但它却有一种自身的逻辑。

这种逻辑是建立在理性考虑基础之上的，而这就使它同武断的判断完全区别开来。”8这种逻

辑的特征在于它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法律中的这种选择逻

辑并不只限于那种纯粹目的论的、注重结果的推理。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与结果有关

的逻辑，而在另一方面，它则是一种以先例为基础的逻辑。”9法律推理的目的是寻求利益冲

突的最佳解决办法，最佳解决办法不等于完全正确的办法。所以，“法律逻辑并不像我们通

常所设想的，将形式逻辑应用于法律。我们所指的是供法律人，特别是供法官完成任务之用

的一些工具，方法论工具或智力手段。”10 

欧洲的 colognet1专门设立了“逻辑与法律”领域（第 9 领域）。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嘉

贝（Gabbay） 教授在 2003 年 12 月的《Colognet 通讯》中撰文《逻辑与法律》，他说“我

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逻辑与法律领域是未来 20 年逻辑进一步发展的中心领域”，并计划与

Andrew Jones 一起编辑《逻辑与法律手册》，该手册将包括的篇章有：（1）规范体系的逻辑

模型；（2）法律权利的逻辑；（3）法律授权、表达和委托的逻辑；（4）合约的逻辑模型；（5）

逻辑和法律；（6）法律中模糊和开放结构的逻辑方法；（7）形式论证理论和法律推理；（8）

规则和应用规则的程序的逻辑模型。 

由此可以看出，特殊的法律逻辑应是以形式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为基础，运用现代逻辑

工具在法律特殊语境中探讨深层次的逻辑问题。我们认为，这种特殊语境下的法律逻辑主要

包括：法律推理系统、法律论证系统、法律理由逻辑和法律主观间性逻辑和等等。下面分开

论述。 

3 法律逻辑中的推理 

3．1 法律推理的特征 

经典的演绎逻辑具有单调性（monotonic)，意思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有效推理，不管你

增加多少个新前提，推理仍然保持有效。而作为实践推理的法律推理却是非单调的

(non-monotonic)，因为如果加入新的信息使得推理所处的情形发生改变，理性的结论也将

随之改变。这种非单调性在法律推理中又叫可废止性或可反驳性(defeasibility)。可废止

本身就是一个技术上的法律术语，按照《现代牛津法律用语词典》的解释，它表示“可以避

免的能力”。 

荷兰马斯特里赫（Maastricht）大学的黑奇（Hage）把可废止性分为 5 类，即本体的

                                                 
1 CoLogNET （http://www.colognet.org/index2.htm）是国际范围内涉及所有与计算逻辑有关的研究领域，
致力于计算逻辑研究的一个欧洲网络，它包含：基础逻辑与新逻辑、逻辑与约束逻辑程序、计算逻辑系统、
数据和知识系统、逻辑与多代理系统、逻辑与自然语言系统、形式方法、自动推理以及逻辑与法律 9 个研
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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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废止性、概念上的可废止性、认识论的可废止性、证明的可废止性和逻辑上的可废止性。

法律推理的可废止性因两个原因而产生：一个是规则或原则的应用可能被新的信息所排除，

如所谓的规则例外。在这种情况下，结论不再是该规则或原则的应用所至；另一个是法律推

理有时得到的结论不止一个，有时甚至结论之间相互冲突。 

法律推理的可废止性决定了法律推理是一种非单调性的似然推理。普莱肯(Prakken)

认为法律推理的可废止性的三个方面为基于推论的可废止性、基于程序的可废止性和基于理

论的可废止性。基于推论的可废止性是指由前提到结论的推理过程中，由于新的前提或信息

（证据或事实）的增加而使得原来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变得不必然；基于程序的可废止性针

对的是可废止法律推理的动态方面。法律推理必须依照相关的法律程序；基于理论的可废止

性是指当一个较好的理论可行时，较差的理论将被放弃。 

3．2 法律推理的规则 

法律推理的规则有两层意思： 

一层是指作为法律推理前提条件的法律规范，我们把它叫做法律规则。哈特把法律规

则分为第一性（基本的）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第一性规则要求人们去做或不做某种行为，而

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第二性规则在某种意义上依附于前者或对前者来说是第二性的，因为它

们规定人们可以通过做某种事情或表达某种意思，引入新的第一性规则，废除或修改旧规则，

或者以各种方式决定它们的作用范围或控制它们的运作。第一类规则设定义务，第二类规则

授予权力，公权力或私权力。第一类规则涉及与物质运动或变化有关的行为，第二类规则提

供了不仅引起物质运动或变化、而且引起义务或责任的产生或变更。11 

另一层是指进行法律推理过程中所使用的程序规则，这种规则又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典

逻辑的规则，另一类就是所谓的法律推理规则。其中法律推理规则可分为5 种，（1）解释规

则，（2）推论规则，（3）冲突规则，（4）决定事实性情节的规则，（5）程序规则。 

法律推理的规则在适用时可分为没有例外的严格规则和允许例外的约束规则。对严格规

则来说，逻辑中的分离规则作为推理规则已经足够，因为如果规则语句被解释为严格规则，

分离规则是保真的。但如果规则语句被解释为约束规则，则分离规则就不保真，因为它的结

论不包含在前提所包含所有解释中。也就是说，在一个案件中，规则的前件所要求的条件被

满足，但由于有例外，使得不能总是得到规则中的后件（结论）。在形式上，一个规则对一

个个案件来说是可应用的，当且仅当案件事实满足规则所需要的条件；如果存在例外，当且

仅当该规则可应用于案件但该规则没有被应用。 

由于法律逻辑的许多规则是基于主观上的评价，因此，很难甚至是不可能对这些规则

进行形式化处理。然而，有时不但可能对一个规则进行形式处理，而且还可以构建一个法律

推理规则的形式系统。例如，在一个冲突规则的形式系统中，有一阶的冲突规则： 

l 后来的规范优于先前的规范 

l 高级的规范优于低级的规范 

l 特别规范优于普通的规范 

二阶冲突规则： 

l 先前的高级规范优于后来的低级规范 

l 高级的普遍规范优于低级的特别规范 

l 先前的特别规范优于后来的普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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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关系，增加一些二元谓词，按照谓词逻辑有效公式模式可以构建一个一阶的形式系

统(Malec,2002)。12 

3．3 法律推理的类型 

法律逻辑中只有一种推理，那就是法律推理。博登海默把法律推理区分为分析推理和辨

证推理。他认为，分析推理“意指解决法律问题时所运用的演绎方法、归纳方法和类推方法。

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观点，辨证推理乃是要寻求“一种答案，以对在两种相互矛盾的陈述中应

当接受何者的问题做出回答”。在法律领域中，法官在解决争议时有必要运用辩证推理的情

形主要有三种。这三类情形是：(1)法律未曾规定简洁的判决原则的新情形；(2)一个问题的

解决可以适用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抵触的前提但却必须在它们之间作出真正选择的情形；(3)

尽管存在着可以调整所受理的案件的规则或先例，但是法院在行使其所被授予的权力时考虑

到该规则或先例在此争议事实背景下尚缺乏充分根据而拒绝适用它的情形。13考虑到法律逻

辑未来发展的空间，本文还是将法律推理区分为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这种区分只

是为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在法律逻辑中是统

一的。形式的法律推理主要是指法律演绎推理、法律归纳推理和法律类比推理。实质的法律

推理主要是指法律溯因推理和法律价值推理。在此，我们仅对实质的法律推理作简单论述。 

3．3．1 法律溯因推理 

这种推理从已知的某个结果出发，试图确定与其相关的解释，所以常常被称作是寻求

最佳解释的推理。溯因推理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观察到一些结果或事实；第二，为这

些事实寻求不同的解释；第三，选择最佳的解释，并得出结论：该解释是一个可接受的假设。

溯因推理常用于刑事案件的侦察过程。其推理格式如下： 

（1） F 为一结果或给定的事实集                         F 

（2） E 为满足 F 的解释 (如选择 E，则可解释 F)     E→F 

（3） 迄今为止没有其它的解释能像 E 一样那么好地解释 F                      

（4） 因此，E 或为真。           E 

从上面的格式可以看出，溯因推理推导力过强，任何与已知数据有潜在因果关系的论据都可

能被作为结论推出。所以，它是可反驳的。約瑟芬(Josephson & Josephson )认为，对溯因

推理结论的可靠性判断应该基于下列考虑：（1）E 在多大程度上优于其它选择；（2）撇开其

它选择不论，E 自己的素质如何；（3）对数据可靠性的判断；（4）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定所

有可能的解释都考虑到了。 

除了对可靠性判断的考虑，对结论的接受程度还依赖于下列两因素：（1）实用上的考虑，

包括出错的代价和正确的益处；（2）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得出结论，尤其要考虑到做出决定之

前进一步寻求证据的可能。 

3．3．2 法律价值推理 

休谟提出一个问题：主张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美国法理学家也博登海默指出：“在

法理学研究的问题中，需要一种新的法律逻辑，即强调价值判断的逻辑推理。”14由于法律规

定的抽象、概括乃至疏漏，案件情况的变化多样，法律推理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包括认知、心

理、情感、偏好等多种因素的复杂的操作过程，也就是说这一过程包含了个人的价值判断。

其实，“法律价值判断与逻辑推理并行，贯穿于审判过程的始终。这种作为审判依据的价值

判断往往与审判的逻辑说明同时或者先于逻辑说明进行，相互交错、相互影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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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应，佩雷尔曼提出了新修辞学（New Rhetoric）的法律理论。他认为，形式逻辑

只是根据演绎法或归纳法对问题加以说明或论证的技术，属于手段的逻辑；新修辞学要填补

形式逻辑的不足，是关于目的的辩证逻辑，可以帮助法官论证其决定和选择，因而是进行价

值判断的逻辑。新修辞学的基本思想是价值判断的多元论，法官必须在某种价值判断的指示

下履行义务，必须考虑哪些价值是“合理的、可接受的、社会上有效的公平的”，必须考虑

法律到底要保护什么价值，这个价值与其他价值有什么冲突，哪个价值更为重要等。16这些

价值构成了判决的正当理由。现代的人工智能法律系统最终需要解决价值推理的模拟问题，

否则，就难以实现为判决提供正当理由的要求。《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影响人们判断的价

值因素包括：国家安全、公民的自由、共同或公共的利益、财产权的支持、法律面前的平等

公平、道德标准的维持。另外还有一些次要的价值，如便利、统一、实用性等。17 

4 法律逻辑中的论证 

在法律中，当人们提出一个法律请求并且希望这个请求被其它人接受的时候，论证起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律师将案件提交法庭，必须用论证证明他的案件的正当性；作出

判决或裁定的法官也期望用论证来支持他的决定，在许多的法律制度中，法官有法律上的义

务证明他的判决的正当性、合法性。立法者向参议院提出法案时，他期望用理由来支持他的

提议。法律学者在向同行表达他的观点的时候，也期望证明他的观点的正当性。任何人提出

法律观点并希望他的观点被其它人接受就必须提供证明正当性的论证。“法学上的论证是一

种规范的论证，不在于证明真理的存在，而是在于证明某种法律规范适用的妥当或正确。” 
18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的区别在于法律推理是从前提出发得出结论，而法律论证先确定证明

主题，再寻求支持主题的理由。尽管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的性质，但为了

突现各自的特征，我们还是将它们分开论述。 

4．1 法律论证的研究方法 

综观法律论证的研究历史，在方法论方面，主要分为三类，一是逻辑方法，二是修辞方

法，三是对话方法。19 

4．1．1 逻辑方法 

逻辑方法在法律论证研究的历史上具有最长的传统。逻辑方法强调法律论证中的一个理

性标准就是形式有效性，并且逻辑语言常用于重构法律论证，从逻辑观点看，一个证明的基

础论证能被重构为逻辑上有效的论证是一个法律证明可接受性的必要条件（另一个条件是按

照法律标准，作为一个证明的理由是可接受的）。只有当一个论证在形式上有效时，它的决

定（结论）才能从法律规则和事实（前提）中推出。 

在一些学者看来，逻辑有效性的要求作为法律论证完全性的一个标准是与一个法律决定

应基于一个一般规则的要求有关的。当人们主张一个法律决定是基于一个一般规则时，实质

上他主张同案同处理。 

不同的作者在使用逻辑方法时，对一个法律论证的分析是否需要道义逻辑，有不同的意

见。一些学者认为，诸如“必须”、“禁止”之类的规范性概念能用规范的谓词定义，不需要

假定诸如：“···是必需的”、“···是允许的”之类的特殊类算子。因此，按照谓词逻辑的

方法能适当重构法律论证。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把规范概念分析为独立的逻辑常项，更适合分析法律论证。道义逻

辑形成更精致的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因而可分析各种类型的论证。 

近来，人工智能与法律研究领域中的许多作者，也对法律推理进行了分析。黑奇提出“理

由式的逻辑”，认为支持或反对一个法律观点运用权重比较的方法比运用标准逻辑可能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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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更为稳当。 

4．1．2 修辞方法 

修辞方法不像逻辑方法那样将重点放在法律论证的形式方面，而是强调论证的内容和依

赖于语境的可接受性方面。在这一方法中，论证的可接受性依赖于该论证所面对的受众的结

果。受众包括诸如交通法庭上的地方官员之类的个体或者诸如刑事审判的陪审团、律师之类

的个体集合，或整个法律社会。 

修辞方法的杰出代表有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图尔敏的论证模型及德国法理学家维

威格（Viehweg）的类观点。佩雷尔曼在 1976 年提出的新修辞学理论中描述了法律中让一个

观众信服的起点和论证技巧。它描述了法官在证明他的决定正当的过程中如何使用确定的一

般上可接受的出发点。这些出发点诸如公正、平等、诚信、自由等之类的法律原则。 

1958 年图尔敏出版《论证的使用》，他从法律程序中抽出案例来说明论证的恰当性不是

由形式逻辑的有效性决定。表明论证是依赖于内容的。一个论证由主张、资料、保证和佐证

组成。然而，论证内容的可接受性依赖于它的标的及其受众。1984 年，图尔敏和芮克（Rieke）

一起在《推理引论》中进一步阐述不同语境下论证分析的模型作。许多文献在不同程度上引

用了图尔敏的模型。有的使用了图尔敏的术语，有的把他的模型作为重构法律论证相关部分

的一种分析工具。佩岑尼克（Peczenik）使用了图尔敏的术语主张法律决定总是由关于事实

的陈述结合一个作为推理规则的保证而得到。芮克认为法律学说是法律决定的一种保证，他

们通过研究最高法院的判例，表明法律原则如何作为一种保证的功能影响判决。按照纽厄尔

（Newell）和芮克的观点，如果最高法院的一个论证获得一般可接受的原则的支持，则该论

证不需再做进一步的证明。 

1953 年，维威格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论题”出发寻找相关论证理论，进而

提出了“类观点”，他认为，在一个法律语境中，论点必须建立在能说服法律受众的一般观

点上，这种“类观点”中的一般法律原则如公正、平等。 

4．1．3 对话方法 

最近，一种新的法律论证方法被提出来，把法律论证看作是理性讨论的程序，而这一程

序按照确定的规则对各自的法律观点进行相互辩驳。这种叫对话的方法把法律论证看作是关

于法律论点可接受性的一部分。论证的合理性取决于程序是否满足可接受性的一定形式标准

和实质标准。 

对话方法的杰出代表有阿尔尼奥（Aarnio），阿列克西（Alexy），佩岑尼克。此外，哈

贝马斯（Habermas）把法律论证视为表达理性一致的形式。关于法律论证的分析和评价，这

些作者区别了证明的形式，实质和程序几个方面，他们认为，在内部证成层面，法律论证应

被重建成由以法律规则和事实为前提，以法律决定为结论组成的一个逻辑上有效的论证。在

外部证成层面，实质方面是中心：用于内部证成的事实法律规则或规范是否能被接受？ 

对话方式的讨论也要求按照一定的合理性程序标准。因为一个法律决定可被接受，重要

的参与人遵循一定的规则。这种系统的基本原则则有：一致性（consistency），效率

（efficiency），可测性（testability），融贯性（coherence），可概括性（generalizability）。 

4．2 法律论证的研究内容 

4．2．1 法律论证理论的建树 

法律论证理论方面的研究注重的是规范基础和理论模型。理论上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

法律论证和理性的标准，以及合理性法律规范与其它合理性规范（道德）之间的区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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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评价法律论证时应该用哪一种一般的标准（道德）和哪一种合理性的

特殊法律标准。阿列克西提出一种把一般实践性论证的合理性与特殊法律规范的合理性结合

的法律论证理论。他认为法律论辩所涉及的是规范性命题之特殊情形即法律判断的证成。这

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的证成：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内部证成处理的问题是：判断是否从为

了证立而引述的前提中逻辑地推导出来；外部证成的对象是这个前提的正确性问题。内部证

成的最简单的形式具有下列结构： 

（1） ）xxx ORT →∀ (  

（2） aT  

（3） aOR  

外部证成的规则分为六组：（1）解释的规则和形式；（2）教义学论证的规则和形式；（3）

判例适用的规则和形式；（4）普遍实践的规则和形式；（5）经验论证的规则和形式；以及（6）

所谓特殊的法律论述形式。20 

阿列克西之后，京特（Günther）把法律论证看成在一定限制条件下产生的一般道德论

证的一种特殊形式。哈贝马斯考察了满足道德上可接受性的法律论证标准。他注意到在法律

中保证道德可接受性决定的特殊的制度的程序是可以达到的。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注重对法律论证理论模型的开发。这些模型阐述了法律论证和

规范的结构以及论证的特性，如霍曼（Hohmann）讨论了法律中谬误的作用。 

近期的工作包括法律论证如何能被描述成论证的一个特殊领域，何种完善的特殊标准被

应用等。如芮克为使法律论证作为一个特殊领域而引入一个可达程序，并讨论了它的显著特

征。 

4．2．2 法律论证分析上的重构 

对法律论证分析主要关注如何在一个分析模型中重构法律论证。理性重构的目标是对法

律论证程序上的每个阶段提出一个清晰的认识，这种重构依赖于使用方法的类型以及在这些

方法中预先设定的理性标准。在逻辑方法上，论证的重构通过分析一连串逻辑上有效的论证

来实现。有阿列克西和麦考密克等。 

而舒茨（Schuetz）等却从修辞方面描述一个论证的重构是如何实现的。菲特里斯

（Feteris）讨论了把对话方法转换成法律讨论的实现方式。21 

法律论证分析的一个中心目标是如何实现对法律规则的解释。在法律论证重构中，经常

出现的是在一个简单案件中，法律规则可以毫无疑问地适用于案件中，而在一个疑难案件中，

必须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以使其可以适用于案件。阿尔尼奥、阿列克西、麦考密克和佩岑

尼克对法律解释证成中的不同层次进行了明确。 

另一个重要的重构问题是如何分析和评价基于类比推理的论证，以及这些论证如何被重

构为逻辑上有效的论证。Kaptein、克卢格、索特曼持有的观点是这类论证模式可以被重构

为逻辑上有效论证。按照他们的观点，关键的问题是何种逻辑系统最适合这一目的。 

4．2．3 法律论证的运用研究 

法律论证的运用研究表现在经验方面研究的是法律论证在现实的法律实践中的建构和

评价、法律实践与理论模型的适合与冲突，以及对冲突原因的可能性解释。通过众多的实际

案例的研究，描述法律论证程序的具体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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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方面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如何在法律实践中运用哲学方面，理论方面，分析方面和

经验方面的各种成果。实际应用是提高分析，评估，撰写法律论证技巧的方法。这些方法在

法学院的法律技巧的教学中使用。 

5 法律中的理由逻辑 

5．1 决定性理由和贡献性理由 

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都是在法律争辩中运用法律理由的过程。黑奇认为法律论证的演

绎有效依赖于论证的形式属性，但在法律中，许多论证根本不是演绎的，而是需要根据论证

基于的理由来进行权衡，进而提出了“理由式逻辑”（Reason-based Logic）。 

理由式逻辑中一个中心概念就是“理由”。他把所有的理由作是事实，即，使真的句子

为真的现实部分。例如，如果句子“天正在下雨”是真，使它真的是正在下雨的事实。我们

对任何事实都指派为真。这意味着我们允许事实没有实质的基础。象 5 大于3 的事实，以及

基于规则只有可能性的事实，象法庭有权作出判决的事实和一个债务人应该偿还债务的事

实。 

一些事实与另一些事实的出现相关。例如，某甲拥有一本书的事实与他有权将该书撕

得粉碎的事实相关。这种相关性用“理由”来表示。甲拥有书的事实是为什么他有权将书撕

烂的理由，某乙被关押的事实是他为何不能投有效选票的理由。 

这种意义上的理由是一些使其他事实成立或不成立的事实。我们称用理由去辩护的那

个事实为理由的“结果”。因此，John 拥有一本书的事实是 Gerald 将这本书的所有权转让

给 John 的理由的结果。 

理由可以分为决定性的理由（Decisive Reason）和贡献性的理由(Contributive 

Reason)。一个决定性理由当支持一个事实出现时，它能保证这一事实的出现，或者，当反

对一个事实出现时，它能保证该事实不出现。例如，房里有两只狗，三只猫以及没有其它另

外的动物的事实合起来，是支持房里有五只动物这一事实的决定性理由。 

相反，贡献性理由，在支持某一事实出现时，不能保证其一定出现。它们只是对这些

事实的出现起到一定的贡献作用。例如，某甲答应浏览广州，这就是一个他为何将浏览广州

的一个贡献性的理由。他是否应浏览广州要考虑所有的事情，依赖于其它理由的出现。首先，

如果有决定性的理由支持他不应浏览广州，那么他将不浏览广州；其次，如果有贡献性的理

由支持他不浏览广州，且这些反对他浏览广州的理由权重超过支持他浏览的理由，他将不浏

览广州。然而，如果没有理由反对他浏览广州，或如果所有支持他浏览的理由权重超过反对

浏览的理由，甲将浏览广州。 

理由逻辑的系统表述如下：22 

决定性理由 

（1） 如果 A 是一个事实（或一组事实），且如果 A 是支持 B 的一个决定性理由，那么

事实 B 可得。 

（2） 如果 A 是一个事实（或一组事实），且如果 A 是一个反对 B 的决定性理由，那么

非 B 的事实可得。 

贡献性理由 

假设 P1，⋯，Pm是事实（或事实组），使得是支持 D 的贡献性理由，且 C1，⋯，Cn是事

实（或事实组）使得是反对 D 的贡献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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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D 成立，如果或者 

Ø 有支持 D 的决定性理由，或者 

Ø P1，⋯Pm合起来权重超过 C1，⋯Cn 

那么非 D 成立，如果或者 

Ø 有一个反对 D 的决定性理由，或 

Ø C1，⋯Cn合起来的权重超过 P1，⋯Pm 

如果 P 是一个事实，是支持D 的一个贡献理由，那么，D 成立，如果没有反对 D 的决定

性理由或贡献性理由。 

如果 P 是一个事实，是反对 D 有一个贡献理由，那么，非 D 成立，如果没有支持D 的决

定性理由或贡献性理由。 

5．2 理由逻辑的应用方法 

 决定性理由的运用比较简单，因为如果某一论证中存在决定性的理由，则很快可以得出

一致结论，完成证明。但如果存在贡献性理由，则需要对各方理由进行评估和权衡。下面对

某一个案在选择适用规则时可能出现的情况分别讨论。 

 如果案件事实满足规则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则存在着适用该规则的贡献性理由。那么，

还需要决定是否存在有反对适用该规则的贡献性理由： 

（1） 如果存在反对适用规则的决定性理由，则对该规则来说存在一个例外，规则不

能被适用。 

（2） 如果没有理由反对适用该规则，则规则被适用，并且它的与案件有关的结论就

是一个法律后果。 

（3） 如果有一个或更多的贡献性理由反对适用该规则，则需要对这些理由与赞成适

用该规则的理由（包括规则的应用性）进行权衡： 

a) 如果赞成适用的贡献性理由超过反对适用的贡献性理由，则规则被适用，并且

它的与案件有关的结论就是一个法律后果； 

b) 如果反对适用的贡献性理由超过适用的贡献性理由，则存在规则例外，它的结

论不是与案件有关的法律后果。 

如果案件事实不满足规则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则存在不适用该规则的贡献性理由。那

么，需要类似地决定是否有理由适用规则： 

（1） 如果有一个或更多的贡献性理由类推适用，需要对这些理由与反对适用该规则

的理由（包括规则的非应用性）进行权衡： 

a) 如果类推适用的贡献性理由超过反对适用的贡献性理由，则规则被（类推）适

用，并且它的与案件有关的结论就是一个法律后果； 

b) 如果反对适用的贡献性理由超过支持类推适用的贡献性理由，则规则不能被适

用，它的结论不是与案件有关的法律后果。 

（2） 如果没有理由支持类推适用该规则，则规则不能被适用，它的结论不是与案件

有关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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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律中的主观间性逻辑 

6．1 法律的开放结构与不确定性 

“开放结构”这一概念源于韦斯曼（Waisman）的著述。韦斯曼在《可证实性》一文中

首次使用“开放结构”一词阐释他的可证实理论。韦斯曼认为经验概念的“开放结构”导致

经验陈述不能被完全地证实。“一个语词的完全定义是不可能建构起来的，因为我们不可能

消除无法预见因素的出现。因为，限制和界定新因素出现的观念永无止境。”23哈特把韦斯曼

的“开放结构”运用于法律适用和解释规则的语境。一般语词存在“开放结构”的特征，而

且这是一个永恒的现象。而规则是由普通语言构成的。普通语言的“开放结构”带到了规则

之中，因而规则也具有了“开放结构”特征。通过立法制定的法律规则是通过语言文字的形

式表现出来的。因此“无论它们怎样顺利地适用于大多数普通案件，都会在某一点上发生适

用上的问题，将表现出不确定性，它们将具有人们称之为开放结构的特征。”哈特认为“开

放结构”有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一般语词的开放结构；二是规则的开放结构；三是法律开

放的结构。如果能把法律限定在一个封闭的规则体系之内，那么法的确定性就很容易保证了。

但问题不那么简单，因为语言存在“开放结构”，由此法律规则也具有“开放结构”的特征，

法律适用时总会出现立法者不能预见或无法预见的情形。法律规则的开放性还表现在我们总

是有可能发现新的例外，而我们又不可能穷尽规则的所有例外，在一个具体案件中还可能出

现规则之间的冲突，而相互冲突的规则又不可能被同时适用于一个法律事件。总之，一个法

律系统不能够完全开放，但一个法律系统也不应该完全封闭。“法律的开放结构意味的确存

在着这样的行为领域，在那里，很多东西需留待法院或官员去发展，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在相

互竞争的、从一个案件到另一个案件分量不等的利益之间做出平衡。”24  

6．2 不确定性条件下的 DS 证据理论 

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事实不是简单地给出，而是要经过推理与论证来建立。建立案件

的事实又主要是关于证据的推理，而基于证据的推理大都是一种不确定条件下的推理。DS

证据理论就是对不确定条件下推理的主、客观性之间的矛盾进行精确处理的一种信念函数理

论。这一理论是由谢弗(Shafer)在登普斯特(Dempster)早期的证据与似然推理的理论模型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谢弗在《证据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Evidence)一书

中对形式化的证据理论进行了详细论述。 

DS 证据理论首先定义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可能情形。它把可能情形组成的集合（样本空

间）叫做“识别框架”（Frame of Discernment），用Θ表示。对一个框架Θ中事件的部分信

念用一个基于Θ的信念函数表示。 

定义 1（基本的可能性指派） 一个框架Θ上的信念函数或可能性指派是映射

]1,0[2: αΘm 使得下面两个条件成立： 

1. 0)( =∅m  

2. ∑
Θ⊆

=
A

Am 1)(  

)(Am 的值就是指派给 A 的信念值。如果 4.0)( =Am ，则 40%的信念度被指派给 A 。

∑
Θ⊆

=
A

Am 1)( 表示总的信念度为 1。在确定指派给 A的总的信念度时还需考虑 A中更多具体

命题的信念指派，即 A的子集。 

定义 2（不确定函数） 令Θ是一个识别框架，且m 是Θ上的信任度指派。那么通过 m 诱

导的信任函数 Bel 定义为： 

对每个 Θ⊆A  ，  ∑
⊆

=
AB

BmAB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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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证据理论，DS 证据理论与一般的盖然性理论相比较的优势表现在它表述了不

同层次的证据，并区分了不确定性与无知。但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其计算多个证据信念

函数的“DS 组合规则”。 

定义 3（组合规则）  令 1Bel 和 2Bel 是Θ上由可能性指派函数 1m 和 2m 诱导的两个信

念函数，使得∑ ∅≠
≠•

BjAi
ji BmAm

Ι
0)()( 21 。 1Bel 和 2Bel 的组合是Θ上由可能性指派函数

21 mm ⊕ 诱导的信念函数 21 BelBel ⊕ 定义为： 

0)(21 =∅⊕ mm  

∑
∑

∅

=

≠
•

•
=⊕

ji

ji

BA
ji

ABA
ji

BmAm

BmAm
Amm

Ι

Ι

)()(

)()(
)(

21

21
21 ，其中 Θ⊆≠∅ A  

上述公式为 DS 组合规则。应用它可综合多个观察者的意见。 

6．3 法律主观间性逻辑 

澳大利亚的约森（A. Josang）在 DS 证据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中的主观间性逻辑理

论。25他认为在法律推理中某一主体对某一法律语句或陈述的态度（判断）可分为 3 种情况，

即信任、不信任和不确定。并在 DS 证据理论对的基础上定义“信任”、“不信任”和“不确

定”如下： 

定义 4（信任函数） 令Θ是一个识别框架，且 Θm 是Θ上的信任度指派。那么符合 Θm 的

信任函数是映射 ]1,0[2: αΘd 定义为： 

,)()( ∑
⊆

Θ=
xy

x ymb    Θ∈ 2, yx  

同样地，一个观察者对一个陈述的不信任可解释为总体上相信该陈述不是真的，定义如

下： 

定义 5（不信任函数） 令Θ是一个识别框架，且 Θm 是Θ上的信任度指派。那么符合 Θm
的不信任函数是映射 ]1,0[2: αΘd 定义为： 

,)()( ∑
=

Θ=
φxy

x ymd
Ι

   Θ∈ 2, yx  

定义 6（不确定函数） 令Θ是一个识别框架，且 Θm 是Θ上的信任度指派。那么符合 Θm
的不信任函数是映射 ]1,0[2: αΘu 定义为： 

,)()( ∑
⊄

∅≠∩

Θ=

xy
xy

x ymu    Θ∈ 2, yx  

由以上定义可得到信任函数的可加性定理： 

定理 1（可加性定理）   1)()()( =++ xxx udb 。 

为了确定每种情况的权重，约森引入了“相对原子数”和“可能性期望值”的概念。对

任一陈述 x 的原子数就是它所包含的陈述的数目，用 x 表示。如果Θ是一个识别框架，Θ
的原子数就是它所包含的所有原子陈述的总数目。同样，如果 Θ∈ 2, yx ，那么 x 与 y 的重

叠相对于 y 来说可以用原子陈述表示。 

定义 7（相对原子数） 令Θ是一个识别框架，且 Θ∈ 2, yx 。那么 x 相对于 y 而言的相

对原子数是映射 ]1,0[2: αΘa 定义为： 

,)/(


∩
=

y
yx

a yx    Θ∈ 2, yx  

从这一定义可得的两个特例是，如果 ∅=∩ yx 则 0)/( =yxa ；如果 xy ⊆ 则 1)/( =yxa 。

对于一个识别框架Θ的相对原子数 )/( Θxa 可以简写为 )( xa 。一个陈述的原子数越大，它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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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被分配到更多的子陈述上，因而每个子陈述的作用相对减少。 

对任一给定的陈述，可以用一个识别框架和相应的信任度指派来确定一个可能性期望

值。 

定义 8（可能性期望值） 令Θ是一个识别框架，且 Θm 是Θ上的信任度指派。那么符合 Θm
的可能性期望函数是映射 ]1,0[2: αΘE 定义为： 

),/()()( yxaymE
y

x ∑ Θ=    Θ∈ 2, yx  

有了这些参数，那么某个观察者对某一法律陈述的意见 x? 就可用四元组序列表示如下： 

),,,( )()()()( xxxxx audb? ≡  

定义了这些概念之后，就可以对它们进行逻辑演算。 

定理 2（命题合取） 令Θx和Θy是两个不同的识别框架，且令 x 和 y 分别是Θx和Θy中关

于陈述的命题。 )( xxxxx ,a,u,db? = 和 )( yyyyy ,a,u,db? = 分别是一个观察者关于 x和 y的意见。

)( yxyxyxyxyx ,a,u,db? ∧∧∧∧∧ = 是意见使得 

1. yxyx bbb =∧  

2. yxyxyx ddddd −+=∧  

3. yxyxyxyx uubuubu ++=∧  

4. 
yxyxyx

yyxxyxxyyx
yx

uubuub
auaubauaub

a
++
++

=∧  

那么 yx? ∧ 叫做 x? 和 y? 的命题合取，表示观察者对 x 和 y 两者都为真的意见。利用逻

辑算子“∧”把 yx? ∧ 定义为 yxyx ??? ∧≡∧ 。 

定理 3（命题析取） 令Θx和Θy是两个不同的识别框架，且令 x 和 y 分别是Θx和Θy中关

于陈述的命题。 )( xxxxx ,a,u,db? = 和 )( yyyyy ,a,u,db? = 分别是一个观察者关于 x和 y的意见。

)( yxyxyxyxyx ,a,u,db? ∨∨∨∨∨ = 是意见使得 

5. yxyxyx bbbbb −+=∨  

6. yxyx ddd =∨  

7. yxyxyxyx uuduudu ++=∨  

8. 
yxyxyxyx

yyxxyxxyyxyyxx
yx

uubuubuu
auaubauaubauau

a
−−−+

−−−+
=∨  

那么 yx? ∨ 叫做 x? 和 y? 的命题析取，表示观察者对 x 或者 y 或者两者都为真的意见。

利用逻辑算子“∨”把 yx? ∨ 定义为 yxyx ??? ∨≡∨ 。 

那么关于命题 x 的一个意见的否定表示观察者认为 x 是假。 

定理 4（否定） 令 )( xxxxx ,a,u,db? = 关于 x 的一个意见。那么 ),,,(? xxxxx audb ¬¬¬¬¬ =
是 x? 的否定其中： 

1. xx db =¬  

2. xx bd =¬  

3. xx uu =¬  

4. xx aa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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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定义 xx ?? ¬=¬ 来定义符号“¬”的逻辑意义。 

对于转述的意见就需要折算，定义如下： 

定义 9（转述意见折算） 令 A和 B 是两个观察者， )( A
B

A
B

A
B

A
B

A
B ,a,u,db? = 是 A对 B 的某

一建议的意见。并且 x 是一命题， )( B
x

B
x

B
x

B
x

B
x ,a,u,db? = 是 B 在提供给 A 的建议中对 x 的意

见。 )( AB
x

AB
x

AB
x

AB
x

AB
x ,a,u,db? = 是意见使得： 

1. B
x

A
B

AB
x bbb =  

2. B
x

A
B

AB
x dbd =  

3. B
x

A
B

A
B

A
B

AB
x ubudu ++=  

4. B
x

AB
x aa =  

那么， AB
x? 是 A 通过 B 对 x 的描述来得出的对 x 的意见。利用符号⊗  作为算子来定义

B
x

A
B

AB
x ??? ⊗≡ 。 

 主观间性逻辑为法律中的语句判断，尤其是程序法中的证人证据的评估提供了精确的计

算方法。但要将其应用于法律实践，关键的一点就是参数的输入，即需要寻找一种连贯的决

定意见的方法作为输入参数使用。为此，约森设计了一个包含 10 个步骤的程序来获得对某

一法律语句（证据）的主观意见，并将其应用于美国 1967 年的“Collins”一案。该案是一

起抢劫案。目击证人说案件发生时看到一个留有胡须的黑人男子和一个金发马尾辫的高加索

女子乘座一辆黄色汽车逃离现场。警方根据这一信息逮捕了 Collins 夫妇，因为警方认为

Collins 夫妇与证人描述的特征相同的概率是 11999999/12000000。约森对该案中两个证人

的四个陈述2利用主观间性逻辑的方法计算出法官对证人的四个陈述的组合意见为

)48.0,23.0,00.0,77.0(),( 21

4321 =∧∧∧
wwJ

xxxx? 。显然。这一结果很难使人确信 Collins 夫妇就是抢劫

犯。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该案并非 Collins 夫妇所为。 

7  结语 

逻辑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可以应用到很多领域。但由于不同领域的特殊语境，使得逻辑的

应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以实现人类公正、解决法律纠纷、稳定社会秩序为价值的法律制

度中，逻辑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它不但为人们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提供方法论工具，同时也

引发人们思考新的法律问题。随着逻辑、人工智能与法律理论的发展，及信息技术在法律实

践中的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法律逻辑作为法律与逻辑互动的产物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正

如德国著名法哲学家阿图尔·考夫曼所说的，“法律的和法学的逻辑规则不是无关紧要的，

有足够的证明显示，法官的判决，由于违背了思维规律，背离了受法律而不受逻辑规则约束

是不可想象的这一质朴事实，便产生可上诉性。”26在我国，甚至有学者在谈到法律思维的

规则时认为，法律思维要求宁肯裁判结论和客观事实不一致，也不能让裁判结论与法律逻辑

不一致。尽管法律逻辑不能解决法律中的所有问题，甚至它在法律中的应用还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法律中许多未解问题（如主观确信、博弈分析等）随着现代逻

辑方法的不断引入，将给法律逻辑的研究带来许多新的课题，也将促使法律逻辑的理论体系

不断完善。 

 

 

                                                 
2 该案中证人的四个陈述为：（1）抢劫案是一个黑人男子和一个高加索女人所为；（2）黑人男子留有胡须；
（3）高加索女人梳有马尾辫；（4）抢劫犯乘座一辆黄色汽车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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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in special context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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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legal logic start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logic. An all-around 

view of legal logic is put forward. Legal logic should contain the application of formal logic in law and the 

special logic of law. The application of formal logic is a foundation. The special logic of law is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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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ng on the application of formal logic in law and the special context through using modern logical 

metho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ogic in special context of law which including legal reasoning system, 

legal argument system , the logic of legal reasons, legal subjective logic and legal experts system .  

 

Key words： legal logic, legal reasoning, logic of reason, subjective logic, legal experts system  

 
 

 


